采购内容:2023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；
主要功能或目标: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险投保工作，缓解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、弥补了社会医保经费的不足，提高老年人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需满足的要求:为本市户籍且2023年12月31日前满60周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、城镇“三无”人员、农村“五保”对象及重点优抚对象中居家养老的老人和2023年12月31日前满80周岁居家养老的老人购买意外伤害险。
1、 缴费标准及保险期限：
（1） “政府补贴人群”保险缴费标准为20元/份/年，保险期限从2023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3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。
（2） 非“政府补贴人群”每人每年保险缴费标准，以自行选择的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为准。
2、 赔付项目：
(1) “政府补贴人群”的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因意外产生的医疗、照护费用以及发生意外导致身故、残疾，中标保险公司给予赔付。
1.伤残或死亡保险金，即对于老年人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或死亡，给付伤残保险金或死亡保险金;
2.医疗费用赔付，即对于因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，除基本医疗保险项目负担之外、自负自理部分的医疗费用给予赔付;
3.照护费用赔付，即对于老年人因意外伤害所产生的照护费用，给予赔付。 
